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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况

（一）任务来源、承担单位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与《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范占补平衡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

价工作，准确掌握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落实分类管

理、耕地保护与农田建设要求，保障新增耕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立项了行业标准制修订

项目《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农质标函〔2022〕

66号），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教育司提出，农业农

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以下简称“生态总站”）牵头

负责起草制定，组织相关单位专家共同编制。本文件由农业

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归口。本标准为

首次制定。

（二）编制经过

2022年，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生态总站成立了标准编

制组，召开专门会议探讨编制任务，初步制定编制方案，进

行任务分工，明确该标准的作用、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编

制组广泛整理和查阅了国内有关补充耕地建设、管理、质量

评定等相关政策法规、技术规范与项目文件，参阅了耕地质

量评价、耕地质量验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相关技术规范和文献资料。2023 年 8月至 12 月，编制

组就当前的补充耕地项目、土地复垦项目、拟新增耕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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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状况调查项目等涉及新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需求

的项目开展了调研，深入了解当前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的

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广泛征询了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等领域专家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的意见

和建议。2023年 6月，编制组在文献查阅、项目调研与意见

征询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

起草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讨论稿）。2023

年 10 月，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补充耕地土壤

环境评价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三）制修订背景（必要性）

1.背景

耕地占补平衡是国家严守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为实现

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土地管理法》

规定，对于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需按照占一补一、占优

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要求，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

量相当的耕地。各地通过实施补充耕地相关建设项目，采取

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等措施，将非耕地用途的建设用地、

农用地、未利用地开垦为新增耕地。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规定，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

理制度，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将农用地划分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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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对补充耕地相关建设

项目中新开垦的耕地土壤环境进行评价，判定土壤环境质量

类别，给出是否验收为耕地的建议，是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责

任，实现对补充耕地进行有效管理、保护和建设的必然要求。

然而，目前尚没有专门指导补充耕地开展土壤环境评价的技

术规范。

目前已经形成了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符合性（基于土层

厚度、有机质含量、地形坡度等指标）和耕地地力（基于立

地条件、土壤肥力、农田基础设施等指标）两方面对补充耕

地质量进行综合评定的技术规范。针对现有耕地的环境质量

评价技术规程也已形成，但新增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评价相

较于现有耕地有一定的区别。这是因为补充耕地建设项目将

非耕地属性的地块通过工程、生物和化学等技术措施转化为

耕地用途，拟开垦为耕地的土地来源及开垦过程中采用的技

术手段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需

要综合考虑前端开垦和后端利用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的影响。目前针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的评价方法尚未统一，

也未能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耕地保护与农田建设

的要求相衔接，亟需专门性的技术标准对补充耕地的土壤环

境评价过程进行规范。

补充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

质量安全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农业农村、



5

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多行业。农业农村部对于占补平衡新增

耕地的土壤污染防治负有主体责任，制定补充耕地土壤环境

评价技术规范为农业农村部门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

术规范》是针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的专门性技

术标准，该标准在《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

（环办土壤﹝2019﹞53号）的基础上，与农业农村部现有的

NY/T 1634、NY/T 2626一起组成对补充耕地质量综合评定的

纲领性标准。此外，补充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各部门和行

业关注点存在差异，建立专门的农业行业标准，便于农业农

村部门落实对新增耕地的分类管理。同时，通过该标准得出

的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将有力支撑补充耕地的

土壤污染防治、质量建设与可持续利用，相关成果可与新增

耕地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相衔接。

2.相关技术标准的前期基础

相关国家标准的前期基础。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农

用地重金属污染风险管控的技术标准体系，指导了国家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有效实施，提升了土壤污染治理的标准

化水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用）》（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用）》（GB 36600-2018）、《水稻

生产的土壤镉、铅、铬、汞、砷安全阈值》（GB/T 368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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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根茎类蔬菜的旱地土壤镉、铅、铬、汞、砷安全阈值》

（GB/T 36783-2018）、《小麦安全生产的土壤镉、铅、铬、

汞、砷阈值》（GB/T 41685-2022）规定了农用地、建设用地

和保障农作物安全生产的土壤重金属含量限值。《高标准农

田建设 通则》（GB/T 30600-2022）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

做了规定，安全利用类耕地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限制区域，严

格管控类耕地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禁止区域。

农业农村部行业标准的前期基础。农业农村部制定了

《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NY/T 1120-2006），对土地整

理、中低产田改造、补划耕地、新开垦耕地等项目进行耕地

质量验收时的环境质量评价做了规范；《耕地地力调查与质

量评价技术规程》（NY/T 1634-2008）对现有耕地的环境质

量调查与评价方法、程序和内容做了规定；《补充耕地质量

评定技术规范》（NY/T 2626-2014）重点从农业生产基本条

件符合性和耕地地力两方面对补充耕地的质量评定做了规

定，其中环境质量评价主要按 NY/T 1634-2008执行，未综合

考虑补充耕地项目前端开垦因素对土壤环境评价过程的影

响。此外，由于这些标准制定较早，评价结果未能与《土壤

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关于农用地土壤

质量类别划分的要求相衔接。

自然资源部行业标准的前期基础。自然资源部制定了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规程》（TD/T 100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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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开发、复垦、整理等措施可以改变成为耕地的耕地后

备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内容、程序、方法和要求做了规定，其

中对待复垦污染破坏地的评价因子（土壤污染指数）做了规

定；《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对损毁

土地复垦应遵循的技术要求和应达到的质量要求做了规定，

其中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符合 GB 15618-1995。这些技术标准

主要是针对补充耕地项目的前端开垦，对待复垦土地的调查

评价与复垦阶段的质量控制做了规定。此时的拟开垦耕地尚

未作为补充耕地验收，也未投入农业生产进行利用。

生态环境部行业标准的前期基础。生态环境部制定了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适用于农用

土壤，其中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因子、标准和模式，

主要通过污染指数、超标率评价、内梅罗污染指数评价、背

景值及标准偏差评价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开展评价，未将土壤

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协同评价。此外，生态环境

部与农业农村部共同制定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技术指南》（环办土壤﹝2019﹞53号），对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主要的技术环节做了规定，并通过农产品质量安

全评价辅助判定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相关地方标准的前期基础。江西制定了《补充耕地质量

评定技术规范》（DB36/T 941-2017），河北省制定了《补充

耕地符合性评定与质量等级评价技术规程》（DB1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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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4-2023），这些地方标准主要侧重于补充耕地农业生产基

本条件符合性和耕地地力进行综合评价，未对补充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评价进行专门性的规定。目前各地主要在补充耕地

开垦前端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用于指导开垦条件适宜

性判断和补充耕地验收，对于已投入农业生产的补充耕地尚

无专门的土壤环境评价地方标准。江苏省制定了《拟开垦为

耕地的复垦土地及未利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南（试

行）》（苏农建﹝2019﹞1号），规定了不同类别拟开垦地

块的调查要求，并按照 GB 15618-2018 的筛选值和 GB

36600-2018二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给出是否满足开垦要

求的结论；山东、上海等地针对补充耕地拟开垦耕地土壤的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发布了通知与实施意见，对拟开垦耕地土

壤环境条件做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制定了《土地复垦技

术要求与验收规范》（DB45/T 892-2012）；贵州省贵阳市制

定了《拟开发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程》（DB5201/T

127-2022），并依据调查结果对拟开发耕地进行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依照《土

壤污染防治法》《标准化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

纲领性法律法规，参照颁布实施的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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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梳理编制。

2.科学性。《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的编制

针对当前补充耕地相关建设项目中对新增耕地的土壤环境

评价需求，兼顾补充耕地前端开垦和后端利用的特征，科学

确定土壤环境评价相关技术路径与实施步骤，在农业科学与

环境科学的指导下科学实施。

3.实用性。《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的使用

对象主要为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土地管理行业的技术

部门、管理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为实现补充耕地质量有

效管理与新增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4.系统性。耕地污染防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对新增耕

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是实现分类管理、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件规定了新增补充耕地土壤环境

评价的基本原则、资料收集、人员访谈、评价方案编制、调

查单元划定、评价单元划定、土壤环境质量判定及报告编制

等全流程、全链条技术路径，并将评价成果与新增耕地的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相衔接，为新增耕地

的保护与农田建设提供支撑。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编制依据

1.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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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土壤环境质量判定及报告编制等内容。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对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开展评

价，划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支撑新增耕地的保护

与建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 18 个标准文件，其中与土壤环境质量相

关的国家标准 14 个（GB 15618、GB 36600、GB/T 17134、

GB/T 17135、GB/T 17136、GB/T 17137、GB/T 17140、GB/T

17141、GB/T 22105、HJ 491、HJ 680、HJ 780、HJ 803、HJ

923），与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

农田划定、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相关的标准 4个（GB/T 30600、

NY/T 395、TD/T 1007、TD/T 1032）。

（3）术语和定义

对本标准条款中用到的专业术语进行了定义。共定义 8

个重要术语。其中未利用地术语引用了 TD/T 1007-2003《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规程》中的定义，高标准农田术语

引用了 GB/T 30600-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中的定义。

（4）评价目标

综合考虑开垦和利用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

确定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给出验收建议，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支撑对新增耕地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切实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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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5）评价范围和时点

规定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时间

点。明确评价范围与补充耕地项目区域范围相一致；评价时

点为补充耕地验收前。

（6）评价对象

明确了本规范的评价对象为：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储备、

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垦造水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

中按照占补平衡制度要求作为补充耕地验收的新增耕地。规

定了不建议补充为新增耕地的情形。

（7）评价原则

规定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的针对性、科学性、规范性、

独立性原则。

（8）评价程序

规定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总体流程，包括制定

评价方案、采样与检测分析、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判定 3个阶

段。

（9）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步骤

规定了补充耕地项目相关资料收集、实地踏勘、人员访

谈、依据补充耕地特点划分调查单元、土壤环境调查点位布

设、样品采集与检测、点位土壤环境质量评价、补充耕地评

价单元划定、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判定等各步骤的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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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10）补充耕地保护与建设

为落实对新增耕地的保护与农田建设责任，本规范规定

了根据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成果，给出新增耕

地验收建议，并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与技术规程，及时将

符合要求的新增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或永久基本

农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11）编制评价报告

规定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报告》的编制要求与内

容。

2.编制依据

（1）关键技术问题

补充耕地建设项目将非耕地属性的地块通过工程、生物

和化学等技术措施转化为耕地用途。这使得补充耕地的土壤

环境质量受前端开垦和后端利用两方面的影响。前端开垦方

面，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受拟开垦为耕地的土地来源及

开垦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手段的影响。虽然各地在补充耕地项

目选址、立项、实施、质量评价、验收、后期管护等流程制

定了严格的监管办法，但从自然资源部门对全国随机抽取补

充耕地项目进行的实地核查情况来看，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补

充耕地数量不实、质量不高、管护不力的问题，对新增耕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影响。后端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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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补充耕地在投入农业生产后，受农业投入品、人为影响、

周边污染源等因素的影响，土壤环境质量也会发生改变。

编制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技术规范，在调查单元划分

和评价单元划分等关键环节必须统筹考虑前端开垦和后端

利用两方面因素对评价结果产生的潜在影响，确保评价结果

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同时，还需做好与当前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工作的技术对接，在关键环节和指标上与现有的

技术规范保持一致性与连贯性。

（1）确定评价对象的依据

经过调研，目前产生补充耕地的项目主要包括：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储备、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垦造水田、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因此本标准将以上项目中按照占补平

衡制度要求作为补充耕地验收的新增耕地作为评价对象。

本标准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样的非耕地，可以补充为耕地。

依据《“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要合理规划污染地块用途，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中的

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

态空间。地方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对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不得办理土地征收、收回、收购、土地供应以及

改变土地用途等手续。依法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风

险评估而未开展或尚未完成的 地块，以及未达到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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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不得开工

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土十条”规定各地要结合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情况，根据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结果，逐步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

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合理确定土地用途。符合相应规划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地块，可进入用地程序。暂不开发

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由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管控区域。“土十条”还规定，要按照科

学有序的原则开发利用未利用地，防止造成土壤污染。拟开

发为农用地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土壤

环境质量状况评估；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不得种植食用农产

品。

基于以上信息，本标准在评价对象部分规定了不建议补

充为耕地的情形：

1 被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尚未移出名录的地块；

2 依法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风险评估而未

开展或尚未完成的地块；

3 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

复目标的地块；

4 未开展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复垦土地与未利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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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

（2）检测指标的确定依据

按照 GB 15618 中规定的基本项目，确定检测项目主要

为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含量。

为充分考虑用地历史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标准规定，用地历史涉及化工石化（含焦化）、医药制造、

橡胶塑料制品、纺织印染、金属表面处理、金属冶炼及压延、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革、金属铸锻加工、危险化学品储存及

使用、农药生产、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及处置、加油站、生活

垃圾收集处置、污水处理等活动的地块，监测指标还应包括

GB 36600的基本项目，并参照 GB 36600推荐的方法检测。

GB 15618中未规定的项目，参照 GB 36600规定的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进行评价。作为补充耕地验收的地块，检测结果不

应超过 GB 36600 规定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满足上述要求

的地块，按照 GB 15618 中规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土

壤污染风险管制值确定土壤环境质量与类别。

（3）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调查单元划分依据

新增补充耕地的土壤环境评价相较于现有耕地有一定

的区别。首先，拟开垦为耕地的土地来源比较复杂。新增耕

地来源主要为低效利用、闲置、损毁、退化的非耕地地类，

包括可复垦的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腾退宅基地和其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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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等，园地、林地、草地、坑塘、农业设施用地等非耕地

用途的农业用地，滩涂、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其次，采取

的复垦技术措施也比较多样化，包括生态修复、土壤改良与

培肥、耕层剥离回填、客土填充、旱改水、地块平整、田块

归并等，使非耕地土壤恢复农业生产功能。因此，为了提高

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调查单元划分时除了按照污

染程度、土地利用方式、重要地物边界等因素划分外，还应

兼顾到补充耕地开垦前土地利用情况、补充耕地开垦的技术

措施等可能对土壤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

本文件基于补充耕地项目资料与实地踏勘情况划分调

查单元。为获取补充耕地的更为全面的资料信息，本文件除

了收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

壤﹝2019﹞53号）中要求的基础资料外，还结合补充耕地相

关建设项目情况，收集补充耕地开垦前的复垦土地与未利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客土来源信息、耕层剥离地块土

壤环境质量、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方案、实施过程的记录文件、

土壤改良信息、补充耕地质量评定报告书、项目区分辨率优

于 0.2 米的高清正射影像图、补充耕地位置、面积和利用状

况等相关文件、项目完成报告、补充耕地开垦前土地利用现

状图及照片、补充耕地项目实施过程图片和影像记录等资料。

并对补充耕地及其周边区域进行现场踏勘，核实补充耕地的

地理位置、四至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周边污染源类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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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置、产排污等情况。

由于补充耕地原始地块可能涉及较复杂的用地历史，针

对资料收集和实地踏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疑问或信息不充

分等问题，设计了人员访谈环节。该环节按需求开展，对于

资料齐全的项目可不开展人员访谈。访谈重点为地块本身是

否曾经受到污染及其周边区域是否存在潜在污染。

通过获取补充耕地开垦前土地利用情况、项目区域历史

性土壤污染调查数据、补充耕地开垦前的复垦土地与未利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等资料，结合包含新增耕地图斑的

土地利用现状图，依据实际新增耕地的类型、重要地物边界，

按水田、旱地（含水浇地，下同），将调查区域划分为旱地

调查单元、水田调查单元。综合考虑补充耕地污染情况、开

垦前的土地利用类型、开垦技术措施等，将调查单元可进一

步划分为风险调查单元（旱地）和风险调查单元（水田）。

归纳了划分风险调查单元的情形：

1 补充耕地地块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2 实地踏勘时发现补充耕地土壤存在明显的被污染

迹象（可通过现场快速检测仪器辅助判断）；

3 开垦前的土地历史上曾经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工矿

用途、规模化养殖、污水灌溉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4 通过对历史性土壤污染调查、补充耕地开垦前的复

垦土地和未利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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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污染风险的情形；

5 对于采用耕层剥离、客土回填或填充方式新增的补

充耕地，原耕地、客土来源地块存在污染风险的情形；

6 对于采用田块归并、削减田坎增加的补充耕地，归

并前耕地地块存在污染风险的情形；

7 其他可能造成补充耕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情形。

不存在上述情形的，直接划分为一般调查单元即可。

（4）点位布设依据

根据划分的不同调查单元采取不同的布点密度。主要参

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环办

土壤函﹝2017﹞1021号）、《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

范》（NY/T 395-2012）中的布点原则。本规范规定每个调查

单元的调查点位数不少于 10 个。对于存在环境风险的重点

地块加密布点密度，以提高调查评价的精准度。根据补充耕

地开垦实际情况中出现的新增耕地图斑离散分布情况，本规

范明确调查单元面积地形破碎，新增耕地图斑分布于多个地

块时，可适度提高布点密度，应确保每个新增耕地图斑至少

有 1个点位。对于地形平坦、土壤类型单一时，可适当降低

布点密度。

参考 NY/T 395，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划分的污染区每个

点代表面积为 5-100 hm2。《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

设技术规定》中将中轻度点位超标区网格布设为 1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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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重度点位超标区和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域网格设置为 500

×500 m。根据当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实际开

展情况，本文件提供的参考值在上述文件规定的基础上做了

适当调整（表 1）：风险调查单元（旱地）每个点代表面积

25 hm2（500×500 m/点），风险调查单元（水田）每个点代

表面积 9 hm2（300×300 m/点），一般旱地单元每个点代表

100 hm2（1000×1000 m/点），一般水田单元每个点代表 25

hm2（500×500 m/点）。

表 1 调查单元点位参考布点密度

调查

单元

风险调查单元

（旱地）

风险调查单元

（水田）

一般调查单

元（旱地）

一般调查单

元（水田）

参考

布点

密度

500×500 m/点 300×300 m/点
1000×1000

m/点

500×500 m/

点

本文件规定了布点位置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参考了《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与 NY/T 395。结

合补充耕地特点，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布点位置做了说明。

如网格内补充耕地地块间面积差异明显，优先选择面积

大的地块；

如网格内补充耕地地块间面积差异不明显，优先选择网

格中心位置地块；

如网格内同时存在水田和旱地两种类型的补充耕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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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优先在新增水田布设点位；

如网格内高程差别十分明显（如沟谷、丘陵、梯田等），

优先选择地势较低的补充耕地地块；

如网格内已有历史监测点位且满足调查要求时，优先选

择已有监测点位；

对于归并田块、削减田坎新增耕地面积的地块（图 1），

本规范规定若归并前，原耕地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均为优

先保护类，新增的耕地面积占归并后地块面积的比例小于

10%，可不布设点位；若新增耕地面积占归并后地块面积的

比例超过 10%，则应对归并后地块整体布设点位，若能确定

新增面积图斑位置，则优先将点位布设在网格内新增面积图

斑处。若归并前，任一原耕地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安全

利用类或严格管控类的，则归并后无论新增耕地面积占比是

否超过 10%，均应对归并后地块整体布设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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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归并田块、削减田坎新增耕地面积

（5）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单元划定依据

为与当前实际工作中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判定依据

保持一致，本文件按照 GB 15618-2018中规定的镉、汞、砷、

铅、铬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以及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壤

﹝2019﹞53号）中单因子土壤环境质量分类方法，对各调查

点位的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进行初步划分。按照调查

点位中镉、汞、砷、铅、铬中类别最差的因子确定该点位综

合评价结果。

本文件的评价单元划分方法主要参考了《农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壤﹝2019﹞53号），本

文件规定当调查单元内点位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一

致时，调查单元即是评价单元。否则应根据调查单元内各点

位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结果，按照聚类原则，利用空间插值法

结合专家经验判断，将调查单元划分为不同的评价单元，尽

量使每个评价单元内的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保持一致。

（6）补充耕地的保护与建设

为落实对新增耕地的保护与农田建设责任，结合补充耕

地的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判定成果，给出验收建议，并参照

TD/T 1032、GB/T 30600、《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全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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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线”划定规则》《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要求》

等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与技术规程，提出新增补充耕地的保护

与建设建议。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号），对不符合要求的耕地或其他土

地错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微调、量质

并重”的原则，进行整改补划，并相应对“两区”（粮食生产功

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进行调整，按法定程序修改

相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明确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

列入严格管控类且无法恢复治理的耕地要整改补划。

《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明确，以土壤污染详查结

果为依据，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中划定为严格管控类

的耕地，且无法恢复治理的耕地要调出原永久基本农田。

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要求》，优先划为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耕地包括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依据

《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的耕地等。

严禁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耕地包括依据《土壤污染防

治法》列入的严格管控类耕地。

依据《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GB/T 30600），高标

准农田建设限制区域包括安全利用类耕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禁止区域包括严格管控类耕地。

综上，本文件提出了如表 2所示的补充耕地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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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表 2 补充耕地的验收建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补充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

是否建议验

收为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高标准农田建设

优先保护类 是

按 TD/T 1032要求

及时划入永久基本

农田，落实特殊保

护措施

按 GB/T 30600
要求重点建设

安全利用类 是

按有关规定优先划

入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落实安全利

用措施

按 GB/T 30600
要求限制建设

严格管控类 否

无法恢复治理的，

严禁划为永久基本

农田储备区和永久

基本农田，落实严

格管控措施

按 GB/T 30600
要求禁止建设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是耕地保护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

的，强调要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质量包括耕地地力

和环境质量两方面。本文件是针对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的

专门性技术规程，综合考虑了新增耕地开垦与利用两个端口，

以新增耕地的土壤环境评价为核心，贯彻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类别划分要求，与相关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符合性和耕地地力

评价技术一起构成了补充耕地质量评价的完整体系。同时本

文件将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成果与新增耕地的保护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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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需求相衔接，支撑新增耕地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本标准的实行，预期可为新增补充耕地的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耕地分类管理要求落实，新增耕地保

护与农田建设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推动新增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切实加强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未涉及国际标准的采用。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

突。符合《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

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要求。

本文件与强制性标准一致，本文件属推荐性标准，与《土

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一致。本文件与现

有标准体系互补，与现有国家农用地土壤质量标准形成互补，

构成完整的耕地土壤环境评价标准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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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将本标准列为农业行业推荐性

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由农业农村部配套出台相关的管理文件，指导、督

促、规范补充耕地土壤环境评价工作开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

无。


